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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7－134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凤凰县城乡给排水工程 PPP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本项目总规模为 8.935万吨/日，项目拟定总投资约

为人民币 98,672万元。公司拟成立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、建设

及运营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,072.00 万元，其中公司以货

币出资 25,561.20 万元，持有其 85%股权；凤凰县夯实城乡基础设施建

设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4,510.80 万元，持有其 15%股权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费用收取风险。 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六

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凤凰县城乡给排水工程 PPP 项目的议案》，公

司将投资凤凰县城乡给排水工程 PPP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，项

目总规模为 8.935 万吨/日，其中供水 7.848 万吨/日、污水 1.087 万吨/日，预

计总投资为人民币 98,672 万元。公司与凤凰县夯实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凤凰夯实城建”）合资成立凤凰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（最终以工

商注册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，负责本项目的投资、建设及运营。 

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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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本项目总规模为 8.935万吨/日，预计总投资为人民币 98,672万元。本项目

分为存量项目以及新建项目，各子项目主要内容如下：1.凤凰县自来水公司存量

项目：凤凰县自来水公司现供水面积 5.3平方公里，用水户达 28764 户，管网分

布约 113 公里，现有供水能力 3 万 m3/d，该项目在合作期限内委托给项目公司

运营管理；2. 凤凰县城乡给排水工程项目：主要内容包括阿拉营镇等 10个乡镇

的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建设和凤凰县城区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工程，阿拉营镇等

10 个乡镇的自来水厂及供水管网建设、城区第二水厂和凤凰县城区供水管网工

程；3. 凤凰县传统村落、景区（点）及重点村给排水工程项目：主要内容包括

麻冲乡等 4个乡域、舒家塘村等 8个传统村落、长潭岗景区等 5个重要景区及雄

龙村等 10 个重点村落给排水工程。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（含 3 年建设期、

27年运营期），其中存量资产委托运营期限为 8年。供水水质标准：出厂水水质

达到现行国家强制执行标准《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》(GB5749-2006)要求；污水

水质标准：乡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标准依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环评批复执行。 

（二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30,072.00 万元，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

25,561.20万元，持有其85%股权；凤凰夯实城建以货币方式出资 4,510.80万元，

持有其 15%股权。项目公司经营范围：引水、供水、市政污水、工业废水以及相

关环境废物的资源化、城市环境综合规划领域的投资等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

院决定未禁止或不需经许可的，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（涉及行政许可

的，凭许可证经营）（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）。 

  

三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人：田茂富：地址：凤凰县沱江镇民

俗园政务中心。 

（二）凤凰县夯实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：成立时间：2016 年 11 月 4

日；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田茂富；注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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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：人民币 5,000 万元；主要股东/实际控制人：凤凰县财政局；注册地址：湖

南省湘西州凤凰县沱江镇民俗园政务服务综合大楼；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、土木

工程建筑、建筑安装、建筑装饰、水利管理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、公共设施管

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三）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：企业类型：全民所有制；主要办公地点：

成都市马鞍西路 1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谌万里；注册资本：30,000 万元；主要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：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；主营业务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、

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管道工程、建筑

装修装饰工程、起重设备安装工程；土地整理；房地产开发；钢结构工程；特种

工程；电子与智能化工程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。 

（四）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：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；

主要办公地点：长沙市岳麓区坪塘大道中段（原三环路八十号）；法定代表人：

蒋涤非；注册资本：20,000 万元；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湖南省人民政府国

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；主营业务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、市政公用工程施

工总承包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管道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

起重设备安装工程。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（一）协议签署：由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公司（牵头单位）、四川省

第一建筑工程公司（联合体成员一）、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

二）组成的联合体签署《凤凰县城乡给排水工程 PPP项目合同》，协议内容如下： 

1、特许经营权：凤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授予项目公司在凤凰县行政区域

内排他性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管理本项目的权利。 

2、特许经营期：30 年（含 3 年建设期、27 年运营期）。其中，存量资产即

凤凰县自来水公司委托运营期限为 8年。 

3、项目规模：8.935万吨/日。 

3、政府付费的计算及支付：政府付费的方式为可行性缺口补助，即项目公

司通过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获得部分经营收入，对于经营收入不能满足合理回

报时，在项目考核机制下，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情况以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形

式进行可行性缺口补助。本项目当年运营补贴支出采用可用性付费+绩效付费相



 4 

结合的方式，其中可用性付费占 90%，绩效付费占 10%。 

4、调价机制：项目运营维护期间（运营期第四年起每两年）因通货膨胀、

人工、自来水、维修费、电费、税费等情况，运营成本出现上升或者下降超过一

定幅度，则触发相应的调价机制。项目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向政府申请启

动调价程序，遵守政府价格调整相关规定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件：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：由公司与凤凰夯实城乡签署《凤凰县城乡给排水工程 PPP

项目合资合同》，协议内容如下： 

1、注册资本：30,072万元。 

2、出资方式：凤凰夯实城建以货币出资，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4,510.80 万元，

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15%；公司以货币出资，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5,561.20 万

元，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85%。 

3、协议生效条件：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。公司可利用已有运营管理经验，在未来不断

提升项目运营水平，降低成本，提高项目收益；同时，本项目的获取将继续扩大

我司在凤凰环保市场的市场占有率，并给后续投资其他环保项目奠定良好的基础。 

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公司取得本项目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费用收取风险：本项目每年应收费金额较大且政府采取

年付费方式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费用收取存在一定风险。 

解决方案：协调好政府关系，按合同约定及时收取；增收节支，减少政府缺

口补贴的差额；合理做好财务预算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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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14日 

 

 报备文件：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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